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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茂名农林科技职业学院 
专业设置与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院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以下简

称高职专业）设置管理，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高

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高等

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21 年）的通知》（教职成〔2015〕 

10 号）等，制定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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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我院专业设置要坚持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

业为导向，遵循职业教育规律和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主动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社会公共

服务的需要，适应我省农业行业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需要，适

应学生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第三条  教务部负责专业设置的宏观管理和指导。  

第四条  各专业应根据学院专业建设与发展规划，优化资源

配置和专业结构，根据学院办学实际和区域产业发展情况设置专

业。 

 

第二章   专业设置条件与要求 

第五条  设置高职专业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符合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

目录的要求；  

（二）符合学院专业建设与发展规划，有稳定的人才需求，

招生规模一般不低于每年 60 人； 

（三） 有严谨的专业设置可行性报告； 

（四） 有科学、规范、完整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五）有完成专业人才培养所必需的教师队伍和教学辅助人

员，且“双师型”教师应具有一定比例；  

（六）具备开办专业所必需仪器设备、实习实训（验）场所、

图书资料等办学条件；  

（七）有保障开设本专业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和相关制度。 

 — 2 — 



第六条  学院设置高职专业应紧密围绕经济社会和产业发

展实际需求，注重结合自身的办学优势，重点发展与学院办学定

位和特色相一致的专业。 

 

第三章   专业设置程序 

第七条  高职专业设置实行备案制，但设置国家控制的高职

专业须依法经过审批。国家专业设置备案或审批工作每年集中进

行一次。教育部设专门网站作为本项工作的管理与公共信息服务

平台。  

第八条  学院设置高职专业应以专业目录为基本依据，遵循

以下基本程序： 

（一）每年 3月由各系提出新专业设置申请； 

（二）开展行业、企业、就业市场调研，做好人才需求分析

和预测；  

（三）进行专业设置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 

（四）制定符合专业培养目标的完整的人才培养方案和相关

教学文件； 

（五）经相关行业、企业、教学、课程专家论证； 

（六）新专业设置应提交的资料： 

1.新设专业申请报告 

2.新设专业论证报告 

3.新设人才市场需求调研报告 

4.校外专家对该专业的论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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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带头人情况表 

6.国控专业需要：普通高等学校设置国家控制的高等职业教

育（专科）专业申请表和上级行业行政部门批复意见 

7.新设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进程表 

8.新设专业的任课教师一览表（教师姓名、年龄、性别、职

称、学历、所毕业的学校及专业、拟授课程名称）  

9.新设专业的办学条件表（专业办学经费、实习基地、教室、

专业实验室及实验开出率、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实习场所、

学生宿舍等）及准备情况报告 

10.专业教学管理制度与教学文件 

11.反映专业建设水平与成果的佐证资料（教师教学科研成

果、社会服务成果、校企合作、主参编教材等）  

（七）每年 6月１日前，各系部设置新专业资料报教务部审

核，并报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进行研究、论证和审议通过，

提交学院办公会议审批； 

（八）每年 9月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或审批。 

 

第四章   专业设置指导与监督 

第九条  教务部负责协调省市行业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定期

发布行业人才需求以及高职专业设置指导建议等信息，加强高职

专业设置的宏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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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茂名农林科技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1年 4月 1日印发 

拟稿人：刘婧，核稿人：李康准、吴礼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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